
编辑同志：
不久前的一天傍晚，我在街边等

人时，不小心遗失一条黄金手链，通过
查看街边店铺监控，发现自己的手链
被韩先生拾走。这条黄金手链是我
10 年前在某珠宝行购买的，购买价为
4888 元。由于这条手链现在已经很
值钱了，我想找回来，于是费尽周折在
3 天后才找到韩先生。当我要求返还
手链时，韩先生称已经无法返还了，因
为他老婆和女儿看过这条手链后说是
假金链，不值几个钱，于是就随意丢进
了垃圾袋，垃圾袋早就被小区清洁工
运走了。请问，我可以要求韩先生赔
偿我的损失吗？

读者 王黎

王黎读者：
一方面，遗失物拾得者负有及时

通知权利人、返还或送交遗失物的义
务。遗失物是指动产所有人或占有人
非基于其意愿导致遗落他处而失去控
制的物品，即非故意抛弃而丢失的物
品。遗失物与废弃物不同，废弃物是故
意抛弃之物。《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
典》第 314 条规定：“拾得遗失物，应当
返还权利人。拾得人应当及时通知权
利 人 领 取 ，或 者 送 交 公 安 等 有 关 部
门。”就是说，拾得人拾得遗失物，知道
失主的，应当及时返还或者通知失主
领取。不知道失主的，可以张贴招领告
示，寻找失主，也可以送交公安机关或
者有关单位。

另一方面，拾得人拾得遗失物，在
返还失主或者送交有关部门前，还负
有妥善保管遗失物的义务，如果因自
己的行为导致遗失物毁灭的，可能要
承担赔偿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
典》第 316 条规定：“拾得人在遗失物
送交有关部门前，有关部门在遗失物
被领取前，应当妥善保管遗失物。因故
意或者重大过失致使遗失物毁损、灭
失的，应当承担民事责任。”因此，在捡
到物品后，难以区分其是废弃物还是
遗失物的，需要谨慎对待。在确认所
捡物品为他人的遗失物后，应按照上
述法律规定履行义务。若将其视为天
降横财拒不返还，或随意处置导致物
品毁损、灭失的，则要承担相应的法
律责任。

本案中，韩先生在拾得你的黄金
手链后，误以为系假货并予以丢弃，存
在重大过失，且原物已无法返还，故应
向你赔偿损失。由于黄金属于相对保
值的贵金属，故赔偿金额应以你当时
的购买价格为准。

律师 潘家永

读者信箱

拾得金手链后误以为假货

又丢弃，要赔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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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龄就业受工伤如何认定

核心
阅读

随着“银发族”再
就业意愿的提高，这
一群体的职业安全也
备受关注。超龄劳动
者受伤后，能否认定
工伤、伤后待遇如何
落实等问题不太明确
的情况下，一些“超
龄”劳动者与其所在
公司常因具体赔偿问
题产生劳动争议。

工伤认定必须以存在劳动关系为前
提吗？记者采访了解到，传统观点认为
存在劳动关系才能认定为工伤，但是，也
有例外规定。

2020 年 5 月，58 岁的马娟（化名）到
乌鲁木齐某物业公司应聘保洁员，并向
招聘人员明确说她是退休人员，不用公
司给她交社保等。事实上，马娟参加了
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但尚未领取养
老待遇。2020 年 11 月 23 日，马娟工作
中受伤。

当地劳动仲裁委确认马娟与物业公
司在 2020 年 11 月 23 日存在劳动关系。
当地法院也判决双方存在劳动关系，乌
鲁木齐市中级人民法院维持原判。

宣判后，乌鲁木齐某物业公司提出
再审申请。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
法院作出民事裁定，裁定对该案提审并
认 定 马 娟 与 乌 鲁 木 齐 某 物 业 公 司 在
2020 年 11月 23日不存在劳动关系。

该法院认为，现有证据表明，马娟与
物业公司并没有签订劳动合同书，双方
当事人缺乏建立劳动关系的意思表示。
马娟目前未能享受养老保险待遇的原因
在于其未满 60 周岁缴费未满 15 年，即物
业公司对马娟未能享受养老保险待遇并
无主观上的过错，故物业公司与马娟之
间无法认定为劳动关系。

虽然双方无法认定为劳动关系，但
法官提出，用人单位聘用的超过法定退

休年龄的务工农民，在工作时间内、因工
作时间伤亡的，应当适用《工伤保险条
例》的有关规定进行工伤认定，马娟虽因
已超过法定退休年龄而不能与物业公司
建立劳动关系，但并不影响其工伤的认
定，对于马娟的权益并未造成实际影响。

“依据最高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庭《关
于超过法定退休年龄的进城务工农民在
工作时间内因公伤亡的，能否认定工伤
的答复》，用人单位聘用的超过法定退休
年龄的务工农民，在工作时间内、因工作
原因伤亡的，应当适用《工伤保险条例》
的有关规定进行工伤认定。”福建金海湾
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吴运福律师在对该案
进行评析时说。

2021 年 7 月 15 日，退休后的王平重
新上岗，成为一名环卫工人。工作两个
多月后的一天，王平在马路中间草坪捡
拾垃圾时遭遇交通事故。

2022 年 11 月 1 日，一审法院确认王
平 与 新 疆 某 公 司 之 间 存 在 劳 动 关 系 。
2023 年 1 月，当地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
局对王平予以认定工伤，伤残 9级。

2023年 12月 18日，当地劳动人事争

议仲裁委员会裁决，王平与新疆某公司之
间的劳动关系于 2021年 11月 15日解除；
该公司应支付王平的工资及各项补助。
新疆某公司不服，诉至法院。经过法院的
一审、二审，王平获得工伤待遇支持。

和王平一样，退休后发挥余热的张
山（化名）也在工作中受了伤。张山自
2021 年 8 月起享受退休待遇，2021 年 10
月 19 日，张山工作中不慎摔倒受伤，伤

残等级为 10级。
在索赔过程中，张山与所在公司发

生争议，经过两级法院的审理，张山拿到
了残疾赔偿金 69138 元、误工费 15523.17
元以及精神损害抚慰金 1000 元。

在审理张山一案时，法院认为，张山
受雇佣提供劳务活动时遭受案外人人身
损害，有权依据我国民法典请求该公司
承担补偿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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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伤认定的例外规定222

“最高法的这条司法解释对农民工
就业获认工伤赔偿作了明确规定，司法
实践中，还有很多超龄劳动者因为没有
劳动关系不能获认工伤。”吴运福说：“超
龄劳动者与用人单位是否构成劳动关
系，各地规定也有所不同。”

新疆财经大学法学院民商法系主任
阿梅娜·阿布力米提说，对于已经达到法
定退休年龄但是尚未办理退休手续或尚
未依法享受养老保险待遇或领取退休金
的劳动者，与单位之间是否构成劳动关
系，现在尚未有全国统一的规定。例如
广东省规定，“用人单位招用已达到法定

退休年龄但尚未享受基本养老保险待遇
或领取退休金的劳动者，双方形成的用
工关系按劳务关系处理”。北京、江苏、
浙江、四川和安徽也有类似的规定。但
是有些地方则根据具体区别认定，例如
上海市规定，对于达到法定退休年龄，用
人单位又未与其解除劳动合同继续留
用，未办理退休手续的，按劳动关系处
理；对于达到法定退休年龄的，用人单位
与其解除劳动合同，因缴费年限不够，而
未享受养老保险待遇，劳动者只要补缴
社保费就可享受养老保险待遇，其与再
就业用工单位发生争议的，按劳务关系

处理。
“由此可见，现行的法律规定在保障

超龄劳动者权益方面还有待进一步完善
和统一。”阿梅娜·阿布力米提建议，劳动
行政部门要发挥好职业介绍、就业指导
等行政职能，用人单位也要强化保险意
识和责任意识。

吴运福建议，劳动者可与用人单位
协商在用工协议中明确用人单位应为其
购买人身意外险，用人单位也可以同时
购买雇主责任险，以降低用工风险。

据《工人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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